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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經歷（共二頁） 

 

姓名：陳英鈐 

現職：國立中央大學法律與政府教授兼所長 

E-Mail: inchin@ncu.edu.tw; inchinchen@gmail.com 

專長學科：憲法、行政程序法、行政訴訟法、生物倫理與法律 

 

學歷 

1984 -1986 - 台灣大學政治系 

1986-1989 - 台灣大學法律系 

1989 - 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班公法組入學考試榜首 

1990 - 律師高考第二名錄取 

1992 - 以優異成績取得碩士學位 

- 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博士班入學考試榜首 

1994 - 教育部公費留德 

1995上學期 - 德國海德堡大學法學院博士生 

1999 - Das Institut der Vertretung im 
Verwaltungsverfahren zwischen 
Verwaltungseffizienz und Rechtsschutzauftrag – Ein 
Rechtsvergleich zwischen Deutschland und Taiwan
（行政程序上的代理作為一種界於行政效率與權利保

護的制度－德國法與台灣法的比較），德國海德堡大學

法學院博士論文，成績非常好(Magna Cum Laude)，

1999年。德國 Peter Lang 出版社德文出版。 

  

 

經歷 

一、私立銘傳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（89.08.01－92.07.31） 

二、私立銘傳大學法律系副教授（92.08.01－95.07.31） 

三 、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Comparative Public Law and 

International Law, Heidelberg 訪問學人(93.07.01 – 93.08.31)  

四、國立中央大學法律與政府研究所副教授（95.08.01－97.07.31） 

五、國立中央大學法律與政府研究所教授（97.08.01－迄今） 

六、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中國研究中心訪問學人（102.08.01.103.07.31） 

七、國立中大學法律與政府研究所所長（104.08.01－106-11.02） 

八、中央選舉委員會主任委員(106.11.03-107.12.2) 

九、中央大學法律與政府研究所教授(107.12.03-迄今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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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總統府訴願委員會委員 

二、 行政院政務顧問 (105.07.15-106.06.30) 

三、 行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委員 

四、 國 立 陽 明 大 學 醫 學 系 社 會 醫 學 科 兼 任 助 理 教 授

(93.02.01-94.07.31)  
五、 國 立 台 北 大 學 法 律 學 院 司 法 學 系 兼 任 助 理 教 授

（93.02.01-94.07.31） 

六、 國 立 台 北 大 學 法 律 學 院 司 法 學 系 兼 任 副 教 授

（94.08.01-97.07.31） 

七、 世新大學法律學系兼任教授（ 100.08.101-97.01.31 及 

101.08.101-102.01.31） 

八、 東吳大學政治系兼任助理教授(89.09.01-91.02.15) 

九、 中央選舉委員會委員(96.08.21 – 99.06.21) 

十、 行政院生物技術產業指導小組－幹細胞研究跨部會工作小組委

員 

十一、 科 技 部 / 政 院 國 家 科 學 委 員 會 法 規 委 員 會 委 員

(96.01.01-98.12.31;99.01.01-104.12.31) 
十二、 文化部法規會委員(105.05.20-107.05.19) 

十三、 文化部訴願委員會(105.05.20-107.05.19) 

十四、 內 政 部 政 黨 審 議 委 員 會 委 員

(96.9.1-99.08.31;105.09.01-107.08.31) 
十五、 內 政 部 訴 願 審 議 委 員 會 委 員 (95.07.01-99.06.30; 

101.07.01-103.06.30)  
十六、 教育部法規會委員(92.09.01-93.08.31;99.09.1 – 102.8.31)  

十七、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諮詢委員

(98.05.27-104.05.26) 

十八、 行政院青輔會法規小組委員(93.09.14-95.09.13) 

十九、 行政院新聞局法規委員會委員(95.01.01.97.12.31) 

二十、 國家安全局國家情報工作法研究諮詢委員會委員 

二十一、 「中央法規標準法」研修專案小組委員 

二十二、 銓敘部人事制度改進委員會委員（95.01.01-96.12.31） 

二十三、 公務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顧問(93.11.01-96.10.31)  

二十四、 桃園市兩岸事務小組委員(104.04-106.03)  

二十五、 桃園市有線廣播電視系統費率委員會委員(104.12-) 

二十六、 台灣法學會秘書長（92.1.1－94.12.31） 

二十七、 台灣法學會常務委員（1.1.106-12.31.106） 

二十八、 公民監督國會聯盟顧問（2015.05.22-2017.05.21） 

 


